
附件 4：

廉洁自律承诺书

为规范药品、医疗设备和医用耗材购销行为，制止非法交易活

动，从源头上遏制和预防医药购销领域职务犯罪，建立治理医药购

销领域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根据《新平县总医院接待医药生产经

营企业及工作人员的管理规定》，经新平县总医院（甲方）与医药生

产经营企业及工作人员（乙方）双方共同协商签订本《廉洁自律承

诺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甲乙双方共同责任

1.双方承诺严格遵守《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

《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

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卫生计生单位接受公益

事业捐赠管理办法（试行）》、《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

等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共同维护医疗卫生行业和药品及医疗器械

经营企业的形象，确保参与药品及医疗器械购销活动的相关人员廉

洁自律，遵纪守法，规范药品及医疗器械流通秩序。

2.双方承诺树立“重信誉、守纪律”的现代商业道德观、法律观，

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

3.双方在接待活动中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诚信、透明”

的原则（法律规定除外），不得获取不正当的利益，损害国家、医院

和患者利益。

4.双方严格执行中央、省、市关于治理商业贿赂以及纠正医药购

销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的有关文件精神，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

理、惩防并举”的原则，深化源头治理。



二、甲方的责任

1. 遵守国家廉政建设以及药品、医疗器械采购相关法律法规。

2. 甲方严禁接受乙方以任何名义、形式给予的回扣，不得将接

受捐赠资助与采购挂钩。甲方工作人员不得参加乙方安排并支付费

用的营业性娱乐场所的娱乐活动，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乙方索要现金、

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贵重礼品等。被迫接受乙方给予的钱物，应

予退还，无法退还的，向院纪委如实反映情况，并如数上交所收财

物。

3.甲方相关领导、部门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不得暗示或是以任

何形式向乙方索取回扣、提成。

4.甲方接受捐赠时应严格遵守《新平县人民医院接受社会捐赠

（资助）管理办法》的规定。

三、乙方责任

1.乙方承诺经营行为仅限于药品及医疗器械配送，不参与临床药

品及医疗器械的推广活动。

2.乙方必须通过本单位反腐败、反商业贿赂教育和培训，规范业

务行为，严禁在购销中出现不正之风。

3.乙方承诺不以任何名义给予甲方负责人、药品及医疗器械采购

人员、医生等有关人员“红包”、“回扣”等不正当利益。

4.乙方承诺不到门（急）诊、住院部、检验科、设备科、药剂和

信息管理部门等医院诊疗重点区域私下向临床医生进行任何形式的

推广活动，不得将药品及医疗器械直接委托临床医生销售，不以任

何形式给医务人员推广费、开单费、提成费等。

5.乙方承诺不进行基于商业目的的“统方”行为。

6.乙方有权对甲方药品及医疗器械购销活动予以监督，对药学、



医务人员及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收受财物、进行基于商业目

的的“统方”等违纪违法行为予以举报。

7.乙方不得以回扣、宴请等方式影响甲方工作人员采购或使用医

药产品的选择权，不得在学术活动中提供旅游、超标准支付食宿费

用。

8.乙方销售人员洽谈业务，进入医院必须佩戴院方配发的“工作

牌”，且必须在工作时间到甲方指定地点联系商谈，不得到住院部、

门诊部、临床科室、医技科室、信息科等推销医药产品，不得借故

到甲方相关领导、部门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家中访谈并提供任何

好处费。

甲乙双方如违反本承诺书的，严格按《新平县总医院接待医药

生产经营企业及工作人员的管理规定》中十四、十五条执行。

承诺人签字：

甲方（盖章）：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总医院

参与接待人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